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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闽市监规〔2026〕2 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规范实施经营主体
“代为注销”制度指导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、行政审批局：

《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规范实施经营主体“代为注销”制

度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已经省市场监管局 2026 年 2 月 4 日局长

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

落实。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2 月 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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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规范实施经营主体
“代为注销”制度的指导意见

（试行）

为完善经营主体退出机制，畅通经营主体退出渠道，便利无

效、低效经营主体依法有序退出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参照《公司登记管

理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 95 号）和《市场监管总

局等六部门关于发布〈企业注销指引〉的公告》（市场监管总局 公

安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

公告 2025 年第 52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前期试点工作和本省实

际，现就规范实施经营主体“代为注销”制度提出以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构建规范高效的“代为注销”制度，为投资者死亡、注销或

被撤销的经营主体提供合法退出路径，有效破解经营主体“注销

难”问题，进一步畅通经营主体退出渠道，提升注销便利化水平，

促进经营主体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，着力打造市场化、法治

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适用于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公司、非公司企业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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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及上

述经营主体的分支机构和个体工商户办理普通注销登记。简易注

销程序不适用“代为注销”。

三、适用情形

下列情形可适用代为注销：

（一）自然人投资者已死亡：因公司自然人股东、股份合作

制企业自然人投资者、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、个人独资企业投

资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自然人成员、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死亡，导

致其投资或设立的经营主体无法办理注销登记的，可由其全体合

法继承人或其他继受主体代为依法办理注销登记相关事项。

（二）非自然人投资者已注销或被撤销：因公司非自然人股

东、非公司企业法人的出资人（主管部门）、合伙企业非自然人

合伙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非自然人成员等主体已注销

或被撤销，致使其投资或管理的经营主体无法办理注销登记的，

若该投资者有合法继受主体的，可由全体继受主体代为依法办理

注销登记相关事项；若无合法继受主体的，可由该投资者注销或

被撤销时的全体投资人代为依法办理注销登记相关事项；若该投

资者有上级主管单位的，可由其上级主管单位代为依法办理注销

登记相关事项。

（三）分支机构的隶属经营主体已注销或被撤销：因隶属经

营主体已注销或被撤销未办理分支机构注销登记，导致分支机构

无法办理注销登记的，该隶属经营主体有合法继受主体的，由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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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受主体代为依法办理分支机构注销登记相关事项；无合法继受

主体的，由该隶属经营主体注销或被撤销时的全体股东（出资人）

代为依法办理分支机构注销登记相关事项；该隶属经营主体有上

级主管单位的，可由其上级主管单位代为依法办理分支机构注销

登记相关事项。

四、提交材料

申请人应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提交材料规范，提交相关

注销登记材料，并根据具体情形提供以下补充材料：

（一）自然人投资者已死亡：提交继承人身份证件和表明具

备合法继承权的文书材料（具体包括公证文书、法院判决书、调

解书等生效的法律文书）。

（二）非自然人投资者已注销或被撤销：提交表明非自然人

投资者已注销或被撤销的文书材料，表明属于非自然人投资者

合法继受主体、投资人或者上级主管单位身份的文书材料，以及

非自然人投资者的继受主体、投资人或者上级主管单位主体资格

证件。

（三）隶属经营主体已注销或被撤销：提交表明隶属经营主

体已注销或被撤销的文书材料，表明属于隶属经营主体合法继受

主体、投资人或者上级主管单位身份的文书材料，以及隶属经营

主体的继受主体、投资人或者上级主管单位主体资格证件。

公司、非公司企业法人、合伙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

社）还应在注销决议或批准文件等材料上说明代为办理注销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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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相关情况。股份公司投资人身份的文书材料需提供公司全体股

东名册。涉及外国投资者的文书、证件材料，参照市场监管总局

制定的经营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中相关规定提交。

登记机关和其他政府部门可共享获取身份证件、主体资格文

件、注销信息等材料的，无需申请人另行提交纸质材料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协同联动。各级登记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

组织领导，确保“代为注销”制度平稳落地、高效运行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级登记机关要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

传“代为注销”政策内容、适用情形和办理流程，提升社会知晓

度和政策可及性。

（三）动态评估优化。在制度实施过程中，各级登记机关应

加强跟踪评估，及时收集反馈意见，不断提升服务效能和群众满

意度。

本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二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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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6 年 2 月 9 日印发


